[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ICS 
CSS Z 10



团体标准
T/ACEF □□□－20□□


二次铝灰解毒及资源化替代铝土矿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utilization of secondary aluminum dross as a bauxite after detoxification 
（征求意见稿）




20□□-□□-□□发布中 华 环 保 联 合 会  发 布

20□□-□□-□□实施

CAEPI XXX－2016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1

二次铝灰解毒及资源化替代铝土矿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二次铝灰解毒及资源化替代铝土矿的总体要求、解毒技术要求、资源化产品（类铝土矿）质量要求、替代应用技术规范、检测与监测、包装、运输与贮存、环境保护与安全要求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二次铝灰经处理解毒后，将高铝渣转化为类铝土矿，并替代部分铝土矿，用于氧化铝、高铝水泥、耐火材料、炼钢辅材、净水剂和铝盐等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257（所有部分） 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GB/T 25948—2010 铝土矿 铁总量的测定 三氯化钛还原法
GB/T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16297-1996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
GB/T29341 水处理剂铝酸钙
GB/T 24487-2022 冶金级与通用氧化铝
GB/T 6609.30-2022 微量元素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
GB14554-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299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YS/T 575（所有部分） 铝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HJ1091-2020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二次铝灰 
secondary aluminum dross
铝冶炼、加工和再生中，从一次铝灰（也称白灰）中回收金属铝后剩余的残渣（也称黑灰或盐渣），主要包含高反应活性的氮化铝、金属铝和硅等，惰性的刚玉（α-氧化铝）、镁铝尖晶石和β-氧化铝等，盐类及其他杂质。
3.2解毒 
detoxification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降低或消除二次铝灰中危险组分（如氮化铝、铝、可溶性盐类、氟化物等）的过程，消除二次铝灰中的反应性和毒性。
3.3高铝渣
high-alumina residue
二次铝灰经解毒后，主要成分为氧化铝、氢氧化铝、氧化硅和氧化镁等的固体产物，渣中氧化铝含量，是替代铝土矿的主要原料。
3.4 类铝土矿
Bauxite-like slag
经过湿法或火法处理解毒后，其物化性能及有害物质控制指标满足替代铝土矿要求的高铝渣，称为类铝土矿。

4 总体要求
4.1 二次铝灰的解毒及资源化利用应以全过程风险管理为指导，遵循安全、环保、高效的原则。
4.2 二次铝灰的处理解毒过程应符合HJ 1091—2020的规定，确保有毒有害物质得到有效去除或稳定化。
4.3 用于资源化替代铝土矿的类铝土矿，其有害物质含量应满足本文件第6章的要求，确保其在后续生产应用中不污染后续加工的操作环境和产生二次污染。
4.4 类铝土矿在替代铝土矿用于生产氧化铝、高铝水泥、炼钢辅材、耐火材料、净水剂和铝盐等产品时，其质量和应用比例应满足相关产品生产工艺的要求，并经技术经济论证可行。
4.5 二次铝灰的利用处置应符合生态环境部《关于铝灰利用处置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办便函〔2021〕481号）的相关要求，以及HJ 1091—2020环境保护技术规范的规定。

5 处理解毒工艺技术要求
5.1 工艺选择
旨在消除反应性和毒性，应根据二次铝灰的物理化学特性（如成分、物相、粒度等），选择经济的解毒工艺，可包括湿法、火法或联合法。
5.2 工艺控制
5.2.1 转化高反应活性化合物：可通过湿法（水洗、酸碱加速水解）、火法（直接煅烧或多组分焙烧）或火法-湿法/酸-碱联合法，有效去除或转化氮化铝（AlN）、铝（Al）和碳化铝（Al4C3）等，确保气体NH₃、H2、CH4和H2S等）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理，避免无组织排放。处理后氮化铝和铝含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5.2.2 脱盐：可采用火法或湿法，去除其中氯化盐和氟化盐，富集回收或妥善处理氯化物和氟化物。处理后产品中氯元素和氟元素含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5.2.3 废液和废气处理：湿法解毒后废液或火法解毒后废气应经循环利用或安全处理，最终满足国家排放标准。
5.2.4 技术指标：应明确解毒后的高铝渣（拟铝土矿）主要技术指标，如：氧化铝（铝）、氧化硅（硅）、氧化镁（镁）、氧化钙（钙）、氟、氯等，并进行监控，确保处理效果稳定。
5.3 过程控制
5.3.1 解毒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应设置收集和处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
5.3.2 产生的二次废物（如滤渣、废水处理污泥）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安全处置或资源化利用。

6 资源化产品（类铝土矿）质量基本要求
6.1 基本特性
类铝土矿应为固体粉末或颗粒，无明显的异味，其化学成分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类铝土矿化学成分要求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氧化铝（Al₂O₃）含量
	≥ 70%
	≥ 60%
	≥ 50%

	二氧化硅（SiO₂）含量
	≤ 5%
	≤ 7%
	≤ 10%

	氧化铁（Fe₂O₃）含量
	≤ 1.2%
	≤ 3%
	≤ 5%

	氮化铝（AlN）含量（以N计）
	≤ 0.17%
	≤ 0.35%
	≤ 0.70 %

	氯（Cl）元素含量
	≤ 0.3%
	≤ 0.5%
	≤ 1.0 %

	氟(F)元素含量
	≤ 0.2%
	≤ 0.5%
	≤ 1.5%

	可溶氟（F）含量
	≤ 100㎎/L
	≤ 100㎎/L
	≤ 100㎎/L

	硫
	≤ 0.3%
	≤ 0.5%
	≤ 0.5%


说明：在应用于净水剂、铝盐生产中，重金属含量由企业采用相关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确定执行；在应用于陶瓷行业和耐火材料生产中，镁、硅、钠、钾和钙等含量由企业采用相关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确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6.2 有害物质控制
类铝土矿中有害物质的浸出毒性应满足GB 5085.3的要求，或满足表2规定的限值。
表2 类铝土矿有害物质浸出浓度限值
	项目
	限值（mg/L）
	备注

	氟化物（以F⁻计）
	≤ 100mg/L
	按照HJ-T298采样，HJ-T299硫酸硝酸方法检测

	氯化物（以Cl-计）
	≤ 200mg/L
	

	氨气
	≤4mg/m3
	GB14554-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6.3 物理性能
类铝土矿的含水率、粒度分布等物理性能应满足后续生产工艺的要求，一般要求含水率≤10%，或满足下游生产企业的原料要求。

7 替代应用技术规范
7.1 总体要求
在利用类铝土矿替代铝土矿时，应根据下游生产企业的具体工艺，进行环境风险和适配性评估，合理选用类铝土矿等级，制定替代方案。
7.2 应用于氧化铝生产
7.2.1 应评估类铝土矿中惰性化合物反应活性和盐对拜耳法溶出、熟料烧结、分解（种分或碳分）和母液蒸发等工序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
7.2.2 应监控赤泥的化学成分和性质的变化，确保其符合后续处理或堆存的要求。
7.2.3 应关注在溶出或以生料浆进行熟料烧结中可能产生的气体，并加强生产区域的通风和监测。
7.3 应用于高铝水泥、耐火材料、铝盐和净水剂等生产
7.3.1 类铝土矿的化学成分应满足高铝水泥、耐火材料、铝盐和净水剂等的原料要求，确定合适可行的掺配比例。
7.3.2 应评估氧化铝外的杂质元素对生产中环境的影响。

8 检测与监测
8.1 采样
类铝土矿的采样应按照相关标准（如YS/T 575）进行，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
8.2 检测方法
8.2.1 氧化铝、二氧化硅、氧化铁等化学成分的检测按照GB/T 3257系列或YS/T 575系列执行。
8.2.2 浸出毒性的检测按照HJ/T 299进行，
8.2.3 反应性分析标准按照GB 5085.3执行。
8.2.3 氮化铝含量的测定采用蒸馏-滴定法或元素分析仪法。
8.2.4 氯、氟元素的测定采用离子色谱法或离子选择电极法。
8.3 监测频次
企业应建立常态化监测制度，对类铝土矿产品质量和预处理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进行定期监测。在解毒生产类铝土矿中，可根据《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2020）在试生产、稳定生产和正常生产中确定监测频次。
二次铝灰资源化利用企业在生产类铝土矿中，按照相关要求，定期对场所和设施周边的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等进行采样监测，以判断在二次铝灰生产类铝土矿中是否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等造成二次污染。
9 包装、运输与贮存
9.1 包装
类铝土矿可采用吨袋或散装方式进行包装，包装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避免在运输过程中破损、泄漏。
9.2 运输
运输过程应采取覆盖、密闭等措施，防止扬尘、遗撒和雨淋。
9.3 贮存
9.3.1 解毒后的高铝渣（类铝土矿）在贮存前，应确认其达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控制要求。贮存应符合GB 18599的规定。
9.3.2 应分类贮存，并建立出入库台账。

10 环境保护与安全要求
10.1 环境保护
10.1.1 二次铝灰处理解毒及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10.1.2 应设置必要的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实时监控。
10.1.3 利用后的产品应按照相应的产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检测、储存和运输。
10.2 安全要求
10.2.1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10.2.2 作业场所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器材。
10.2.3 应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确保其掌握安全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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